
关于《梅州市教育局关于深化高中阶段学校

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为什么要进行这次中考改革？

答：本次改革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：一是落实国家和省

中考改革部署要求。我市现行中考政策将于 2026 年到期，

亟须制定新政策承接上位要求。二是适应“双减”政策深化需

要，从考试招生环节入手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。三是

解决我市中考招生现实问题，在考试科目设置、计分方式、

招生录取规则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完善。

二、新的分值政策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？对应哪个年

级？

答：为确保新旧政策平稳衔接，避免“一刀切”带来的仓

促焦虑，新分值政策自 2026 年秋季入学的七年级（初一）

学生开始实施，适用于 2029 年中考。2027 届、2028 届中考

学生（即目前在校的初一、初二年级学生）考试及计分规则

仍按原有政策执行，不受本次分值调整影响。

三、新的中考计分科目有哪些？总分是多少？

答：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计分科目共 8 门，包括语文、

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道德与法治、体育与健康，

满分为 840 分。具体分值如下：语文 140 分、数学 150 分、

英语 140 分（含英语听说 30 分）、体育与健康 90 分（现场

考试 70 分、过程性评价 20 分）、物理 100 分（实验操作考



试成绩占 10%）、历史 80 分、化学 80 分（实验操作考试成

绩占 10%）、道德与法治 60 分。

四、地理、生物学为什么不计入中考总分了？

答：地理、生物学调整为等级科目，主要目的是强化核

心学科基础，防止“全面发展”异化为“全面应试”，保障非文

化类课程的“减压阀”功能。两科成绩以等级（A+、A、B、C）

呈现，不计入中考总分，但仍作为普通高中录取的重要依据，

引导学生认真学好每门课程，避免过早偏科。

五、等级科目有什么作用？

答：等级科目成绩是普通高中录取的重要依据，但仅作

为门槛性条件。普通高中录取，学生等级科目（生物学、地

理、信息科技、艺术等）成绩须达到 B 等级及以上；报考国

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及民办普通高中公费生，须达到 A 等级

及以上。

六、“属地招生”政策如何过渡？

答：分两步实施。第一步（自 2027 年起）：省第一、二

批“百千万工程”新型城镇化试点县（蕉岭县、平远县、丰顺

县）的普通高中率先在本县域范围内招生，市直和其他县（市、

区）普通高中不得招收上述三县的生源。第二步（自 2029

年起）：全市普通高中全面实行公民同招和属地招生，地处

梅州城区（梅江区、梅县区）的公（民）办普通高中在梅州

城区范围内招生，其他县（市）公（民）办普通高中在本县

域范围内招生。

七、各科目考试时间如何安排？



答：按照“学完即考”原则安排——地理、生物学（笔试）

及生物学实验操作、信息科技安排在八年级第二学期末；体

育与健康现场统一考试安排在九年级第二学期 4 月；英语听

说考试、物理和化学实验操作安排在九年级第二学期 5 月；

音乐、美术（艺术）安排在九年级第二学期 5 月底前；语文、

数学、英语（笔试）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物理（笔试）、化

学（笔试）安排在九年级第二学期末（省统一命题）。

八、自主招生有什么新规定？

答：公办学校自主招生比例控制在学校年度招生计划的

10%以内，学校自主招生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 3 个，且需保

持三年稳定。体育、艺术和科技等特长班均纳入自主招生范

围。严禁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竞赛成绩作为自主招生资格前

置条件和录取依据，严禁以自主招生名义变相“掐尖”、提前

招生。

九、加分项目有什么变化？

答：2027 年起，取消国家规定以外的所有加分项目（含

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和纯二女户加分），严格控制加分分值，

加强加分资格审核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
十、往届生报考有什么新规定？

答：2027 年起，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、民办普通高中

（公费生）不招收往届生。往届生在我市参加中考，应具有

我市户籍，并在户籍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报考，且不享受应

届毕业生特殊加分政策。

十一、录取批次有什么变化？



答：2029 年起，普通高中不再分批次招生，原则上分为

自主招生、名额分配招生、统一招生 3 个类别进行录取。

十二、名额分配政策有什么要求？

答：纳入名额分配范围的优质普通高中学校要安排不低

于 50%的招生名额，直接分配到区域内各初中学校（含民办），

并向薄弱初中、农村初中倾斜。报考名额分配的考生，应是

符合本市中考报考条件且具有该初中学校连续 3年学籍并实

际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。

十三、随迁子女能否在梅州参加中考？

答：可以。本市保障随迁子女公平享有受教育权利和升

学机会，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考试招生享受

与当地户籍学生同等待遇。同时，积极创造条件招收符合录

取标准的残疾考生随班就读，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。

十四、改革后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考试负担？

答：不会。本次改革贯彻“双减”政策精神，通过优化计

分科目设置，将地理、生物学由计分调整为等级科目，有效

减少学生的计分压力；同时落实“学完即考”原则，地理、生

物学、信息科技等在八年级第二学期末完成考试，避免所有

科目在九年级末“一考定音”，切实减轻学生集中备考压力。

十五、往届生（复读生）报考有什么规定？

答：往届生（复读生）可以报名参加我市中考，但需满

足以下条件：

1.报名资格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往届毕业生可报名参

加我市中考：



①具有我市户籍的初中往届毕业生；

②我市初中学校毕业的往届毕业生。

2.户籍要求（自 2027 年中考起）。对具有梅州市户籍的

初中学校毕业往届生，在户籍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报考。

3.报考学校限制（自 2027 年起）。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

中、民办普通高中（公费生）不招收往届生。往届生可报考

其他普通高中及中职学校。

4.加分政策。往届生不享受应届毕业生特殊加分政策。

5.名额分配政策。报考“名额分配”的考生，应是具有该

初中学校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。往届

生不享受名额分配招生政策。

十六、如何获取更多政策信息？

答：社会各界可通过梅州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

公众号等渠道，持续关注政策实施进展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

将做好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，及时回应学生、家长和社会关

切。


